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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洪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连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栋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005,914,451.70 56,822,026,545.21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6,531,169,468.81 13,917,343,301.15 18.7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76,528,

453.85

4.41%

14,895,226,

131.61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84,937,568.33 188.58%

561,325,

638.84

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9,199,874.65 301.85%

383,662,

094.59

24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8,624,463,

334.43

-74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150.00% 0.29 6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150.00% 0.29 6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1.06% 3.76% 1.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4,599,072.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23,009,380.79

债务重组损益 248,346.1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1,777,777.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13,142.36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消耗性生产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2,177,906.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025,762.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0,506.11

合计 177,663,544.2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7,584户（其中A股88,562户，B股28,511户，H股511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11% 350,706,900 0 0

寿光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3% 293,003,657 0 质押

146,500,

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2.07% 40,137,900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1.79% 34,709,519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6% 20,502,241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0.89% 17,238,339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16,974,585 0 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0% 9,694,900 0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9% 9,562,602 0 0

金幸 境内自然人 0.47% 9,087,700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50,706,9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350,706,900

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293,003,657 人民币普通股 293,003,65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1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37,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709,519 人民币普通股 34,709,51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02,241 人民币普通股 20,502,24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7,238,339 人民币普通股 17,238,3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974,585 人民币普通股 16,974,585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9,6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694,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562,602 人民币普通股 9,562,602

金幸 9,0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6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7,85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国有法人股东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275,659,314.22 5,475,658,186.10 32.87% （1）

应收票据 4,486,548,541.86 3,047,541,556.15 47.22% （2）

其他应收款 4,601,621,364.74 1,776,467,886.07 159.03%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9,000,000.00 73,000,000.00 49.32% （4）

长期应收款 9,528,717,700.36 1,420,598,667.99 570.75% （5）

长期股权投资 82,439,231.42 36,087,848.12 128.44% （6）

在建工程 5,594,217,039.73 3,709,270,828.53 50.82% （7）

应付票据 3,265,284,261.70 1,598,110,792.85 104.32% （8）

应付利息 246,098,198.25 150,047,305.50 64.01% （9）

其他应付款 1,187,723,709.51 783,790,884.61 51.54% （10）

其他综合收益 -202,575,135.06 33,763,168.13 -699.99% （11）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货币资金增加32.87%，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和申请贷款存入的保证金存

款增加。

（2）应收票据增加47.22%，主要原因是以票据结算的应收款项增加。

（3）其他应收款增加159.03%，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新增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业务。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49.32%，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新增对上海利得财富资产管理

公司的股权投资。

（5） 长期应收款增加570.75%，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新增一年以上的长期融资租赁业

务。

（6）长期股权投资增加128.44%，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对珠海德辰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的股权投资。

（7）在建工程增加50.82%，主要原因是湛江晨鸣19万吨文化纸项目、黄冈晨鸣林浆一体化项目、江

西晨鸣食品包装纸项目等投入增加。

（8）应付票据增加104.32%，主要原因是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

（9）应付利息增加64.01%，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的公司债和中期票据利息。

（10）其他应付款增加51.5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对新增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业务

收取的保证金。

（11）其他综合收益减少699.99%，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形成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二）报告期损益指标同比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87,653,078.10 59,123,220.53 48.25% （1）

管理费用

1,013,255,

447.51

804,817,760.04 25.90% （2）

财务费用

1,233,143,

023.92

946,282,893.04 30.31% （3）

资产减值损失 68,857,328.06 22,008,283.96 212.87% （4）

投资收益 77,519,744.85 45,626,015.23 69.90% （5）

营业外收入 145,464,747.36 324,243,019.51 -55.14% （6）

营业外支出 5,005,703.10 14,344,376.32 -65.10% （7）

所得税费用 293,576,753.60 56,092,305.40 423.38% （8）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48.25%，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新增融资租赁业务。

（2）管理费用增加25.9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美伦纸业和湛江晨鸣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3）财务费用增加30.31%，主要原因是利息费用和因人民币贬值导致的汇兑损失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12.87%，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5）投资收益增加69.90%，主要原因是对外委托贷款收益增加，另外去年处置新力热电损失。

（6）营业外收入减少55.1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江西晨鸣去年处置无形资产收益。

（7）营业外支出减少65.10%，主要原因是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

（8）所得税费用增加423.38%，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比提升。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8,624,463,334.43 1,345,633,170.22 -740.92%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1,169,249,574.83

-2,315,636,

367.42

49.51%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9,447,300,758.44 1,856,086,808.55 408.99% （3）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减少740.9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新增融资租赁业

务。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49.51%，主要原因是公司去年新增10亿元委托贷款业务。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408.99%，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和永续债。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

2014年12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015年2月11日，公司取得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产权字[2015]4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万股优先股方案。

2015年2月13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境内上市股份（A股、B股）

类别股东大会、境外上市股份（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015年3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373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核准》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5年5月15日，公司及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保荐机构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山东晨鸣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37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2015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晨鸣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2015年6月5日修订稿）》。

2015年6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和《关于中国

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补充披露事项的公告》， 并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2015年8月2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5年9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213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万股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

2015年09月23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5-056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寿光晨

鸣控股

有限公

司

(1)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晨鸣控股"），无论单

独、连同或代表其自身或其他人士或公司，不会及不会促使其联

系人（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从事或以其他方式

参与任何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集团"）经营所在的任

何国家和地区（或如属任何形式的电子业务，在世界任何地区）

进行的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 或有可能与晨鸣集团不时进行的

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合资

经营或收购、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等企业的权益或其他形式）；(2)

若因业务需要寿光晨鸣控股，无论单独、连同或代表其自身或其

他人士或公司， 从事与晨鸣集团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时

或得到任何与晨鸣集团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的任何商业机会时，

寿光晨鸣控股尽力将促使晨鸣集团优先取得该等业务的经营权

利或将获得该等商业机会；(3)如寿光晨鸣控股违反上述承诺，其

将对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引起的任何损失作出弥偿。 公司有权要

求向寿光晨鸣控股以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 （以价格较低者为

准） 收购寿光晨鸣控股所持有的与晨鸣集团业务存在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企业或业务；(4)寿光晨鸣控股承诺(不会连同或代表其

他人士或公司)会利用其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定义见香港联交所

《证券上市规则》）地位损害晨鸣集团及其股东之合法权益。

200

8年

05

月

22

日

晨鸣

控股

作为

公司

主要

股东

期间

严

格

履

行

寿光晨

鸣控股

有限公

司

(1)根据公司有关瑕疵物业规范计划，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寿光晨鸣控股"）保证并承诺：根据公司的申请，对于公

司及其控股公司拥有的在寿光市行政区域内的瑕疵物业，如果

公司决定转让处置该等物业，且无其他买受人，寿光晨鸣控股将

参照相关的资产评估结果依法购买受让该等瑕疵物业；(2)在公

司依法处置转让该等瑕疵物业之前，如果因瑕疵事项导致公司

有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款及罚款及搬迁成本等），则

该等经济损失将由寿光晨鸣控股据实承担；(3)在公司之外埠（暨

寿光市行政区域外）的所属子公司的房屋、土地瑕疵物业的规范

过程中，因权证不全的瑕疵事项导致该等所属子公司被行政主

管机关处以罚款或被责令搬迁，则因此产生该等相关经济损失，

经核实后均由寿光晨鸣控股依法据实全部承担。

200

8年

01

月

16

日

晨鸣

控股

作为

公司

主要

股东

期间

严

格

履

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01月

13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近期生产

经营情况及行

业发展情况

2015年01月

13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申银万国、交银施罗德基金、华安

基金、国联安基金、富国基金、中欧

基金、诺安基金、太平洋保险、华富

基金、财通证券、国海富兰克林基

金、宝盈基金、财通基金、泰信基

金、同犇投资、东方资本、民生加

银、海富通基金、国寿资产、涌金资

管、中金公司、工银瑞信、中信产业

基金、华夏基金、民森投资等27家

基金公司

公司近期生产

经营情况及行

业发展情况

2015年01月

28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才华资本管理公司

公司近期生产

经营情况及行

业发展情况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夏春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建妮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29,226,511.64 1,365,849,300.17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019,857,402.99 1,018,087,705.63 0.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9,568,

937.95

43.05%

486,901,

591.52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9,006,711.73 10.60% 28,120,883.45 -2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570,253.73 13.72% 25,875,822.92 -2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112,765,

253.66

42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7 10.53% 0.0459 -27.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7 10.53% 0.0459 -2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08% 2.74% -1.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5,642.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50,000.00

基因工程重组菌多级连

续催化法生产丙烯酰胺

项目配套资金 30�万元，

东营区人才工作示范企

业资金奖励5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50,407.87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7,886.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3,818.78

合计 2,245,060.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25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胜利油田长安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9% 100,300,000 质押 59,000,00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 20,937,00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17,940,000

石河子康乾股

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5% 15,600,000

夏春良 境内自然人 1.67% 10,200,000 10,200,000

上海双建生化

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4,478,700

张泽冰 境内自然人 0.55% 3,356,130

林辉滨 境内自然人 0.52% 3,162,800

马红 境内自然人 0.38% 2,311,500

李合银 境内自然人 0.36% 2,204,20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9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7,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7,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40,000

石河子康乾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1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0

上海双建生化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4,47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8,700

张泽冰 3,356,130 人民币普通股 3,356,130

林辉滨 3,1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2,800

马红 2,3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1,500

李合银 2,204,205 人民币普通股 2,204,205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

云金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与石河子康乾股权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和夏春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636,359股，占持股比例0.76%，其中自然人张泽冰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无限售流

通股3,356,130股，占持股比例0.5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983,551股，占持股比例1.14%，其中自然人林辉

滨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无限售流通股3,162,800股，占持股比例0.52%。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169,476股，占

持股比例2.64%，其中自然人马红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无限售流通股2,311,500股，

占持股比例0.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5,222,603股，占持股比例0.85%，其中自然人李合银普通证券账户+

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2,204,205股，占持股比例0.36%。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59.03%，主要是全资子公司宝莫国际的子公司锐利能源购买油

区区块引起的。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88.1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持有的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及用承

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

（3）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50.31%，主要是广东宝莫预付设备款及锐利能源预付的矿权租

赁费。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130.10%，主要原因是广东宝莫支付土地保证金。

（5）报告期末，存货较期初增加37.66%，主要是本期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油气资产较期初增加100.00%，是子公司锐利能源购买油气资产所致。

（7）报告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72.26%，是本期实现产品销售，确认收入引起的。

（8）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49.25%，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度已计提未发放的工资。

（9）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81.56%，是因为报告期末产生的税款减少。

（10）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95.78%，是因为外币汇率变动资产减值引起的。

（11）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100.00%，原因是本期开具承兑汇票支付主要材料款。

（12）报告期末，预计负债较期初增加100.00%，是子公司锐利能源在报告期内对购置的油气资产确

认的未来弃置费用。

二、利润表项目

（1）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34.12%，主要是本期合并子公司锐利能源营业税金

及附加所致。

（2）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296.80%，主要因为本期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3）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27.11%，主要因为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4）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21.59%，主要是本期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亏损，同时银行理

财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22.2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部分货

款及持有的承兑汇票到期托收，使现金流入增加。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491.93%，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锐利

能源购置了油区区块，增加了投资活动现金支出。

（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8.22%，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了到期的

银行贷款6,520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控 股 股 东

长 安 集 团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山

东康乾；山

东 省 高 新

投、鲁信投

资、上海双

建、宁波万

商集；实际

控 制 人 夏

春良、梁立

稳 、 徐 志

伟 、 吴 时

军、 杜斌、

刘燕、郭宝

德 、 栾 庆

民、 向民、

阔伟、刘福

林

控股股东长安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山东康乾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收购该部分股份。 股东

山东省高新投、 鲁信投

资、 上海双建及宁波万

商集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

份。 股东夏春良先生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

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在其离职

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实际控制人夏春良、梁

立稳、徐志伟、吴时军、

杜斌、刘燕、郭宝德、栾

庆民、向民、阔伟、刘福

林共同承诺：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010年09

月15日

36个月

已执行完

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6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916.39 至 4,311.8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790.9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因油价下跌，公司油田化学品、油田工程技术服务及油

气勘探开发业务受到一定影响。 2、公司大力推进产业和

战略转型，各项投入持续加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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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9日以

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董

事9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9份，其中董事高宝玉、王杰祥、王会臣、孙大岩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会议由

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董事会充分讨论，采取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购买生物天然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决议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夏春良、吴时军、刘皓、张扬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具体公告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参股公司天津博弘向银行申请授信是项目建设所需，且针对此次担保，天津博弘以其资产对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能够满足上述公司项目建设的融资需求，加快项目建设、拓

展市场、开展业务。 公司与天津博弘控股股东滨港集团共同为天津博弘此次借款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公司进行担保。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就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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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9日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

监事5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5份，其中监事张董仕、张世磊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

玉华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经认

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

该决议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会

计处理上遵循了一贯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报表编制的要求。

二、审议通过《关于购买生物天然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决议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公司与关联公司的业务往来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该决议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参股公司天津博弘向银行申请授信是项目建设所需，且针对此次担保，天津博弘以

其资产对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为上述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保证被

担保对象项目建设的融资需求，加快项目建设、拓展市场、开展业务。 公司与天津博弘控股股东滨港集团

共同为天津博弘此次借款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行为相关会议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天津博弘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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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生物天然气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响应国家和山东省关于节能减排实施低碳发展的相关要求，公司拟将一分厂现有燃煤锅炉更换为

以生物天然气为燃料的燃气锅炉，提升锅炉热效率，实现环保达标排放。 与传统燃煤锅炉相比，生物天然

气燃气锅炉拥有清洁无污染、热效率高、运营费用低等特点，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过多

方调研洽谈对比，拟定与关联方发生购买生物天然气等关联交易，预计合同交易金额600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1）、公司拟与山东宝力生物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生物天然气采购合同》，采购定价为2.9元/

方，预计总使用量200万方。

（2）、山东宝力生物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为宝莫公司无偿提供燃气锅炉改造、流化床直燃炉改造

及配套供气管道的铺设。

上述关联交易已于2015年10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

夏春良、吴时军、刘皓、张扬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100,300,000股， 持股比例

16.39%。

2、山东宝力生物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10日，注册资本为1.8亿元，注册地为山东省

东营市东营区商河路62号，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生物质能源研究、开发和销售等。山东宝力生物质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为长安集团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子公司，长安集团持有其12.5%股权。

三、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宝力公司提供生物天然气的价格为2.9元/方，本地其他企业提供的同等质量产品价格为3.213元/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生物天燃气作为清洁能源，具备绿色、清洁、高效、环保等特性，使用生物天然气作为燃料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该项目有利于公司一分厂锅炉实现达标排放，保证二分厂生产经营正常；

2、宝力生物质能源为拓展市场，提供了优惠的天然气价格和服务，可有效节约公司改造投资，降低运

营成本。

3、公司与关联方发生购买生物天然气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

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不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高宝玉、许肃贤、王杰祥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

是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允” 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与关联公司的业务往来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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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概况

因项目建设需要，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天津博弘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博弘”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申请不超过4,000万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并在上述银行的审批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事项，具体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

额度为准，授信期限1年。天津博弘股东为：天津大港油田滨港集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港集

团” ，持有天津博弘51%股权）、公司（公司持有天津博弘49%股权）。 为支持天津博弘的发展，滨港集团

及公司将分别按照出资比例共同提供担保，担保期限1年。

（二）审议程序

2015年10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系本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关联

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

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南堤路以北、华昌街以东

3、法定代表人：梁海臣

4、注册资本：陆仟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聚丙烯酰胺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易致毒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照规定办理。 ）

6、与本公司关系：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宝莫（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参股公司，宝莫（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7、资产状况：截止2015年9月30日，总资产17,163.12万元，净资产5,329.98万元，负债11,833.14万

元，资产负债率68.95%。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与滨港集团将分别按照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实际情况以最终

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合计最高担保额度4,000万元，公司最高担保额度为1,960万元。

天津博弘以其资产对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参股公司天津博弘向银行申请授信是项目建设所需，且针对此次担保，天津博弘以其资产对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能够满足上述公司项目建设的融资需求，加快项目建设、拓

展市场、开展业务。 公司与天津博弘控股股东滨港集团共同为天津博弘此次借款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公司进行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高宝玉、许肃贤、王杰祥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参股公司天津博弘向银行申请授信是项目建设所需，且针对此次担保，天津博弘以其资产对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为上述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保证被担保对象

项目建设的融资需求，加快项目建设、拓展市场、开展业务。 公司与天津博弘控股股东滨港集团共同为天

津博弘此次借款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2、上述担保行为相关会议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天津博弘提供担保。

六、公司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批准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人民币22,590万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10,

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7,200万元，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5,390万元），占公司2014年经审计合

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22.19%。

截至目前，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630万元 （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10,000万

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7,200万元，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3,430万元），占公司2014年经审计合并会

计报表净资产的20.26%。

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9

证券代码：

000488

、

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晨 鸣

Ｂ

公告编号：

2015-063


